
智行理财网
央行POS强监管新规解读：这几点最关键！

  

6月8日，央行发布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（
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对于支付终端市场来说，可谓是一个
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文件，对于条码支付收款有诸多开先河的规定。

1、严禁一机多户，从收单机构到生产厂商

《通知》发布之后，诸多业内人关注到，杜绝“一机多码”、“一机多户”等情形
的相关措施。

这是一个重点，但监管层及相关机构过去曾经多次提及杜绝此类情况。

2019年11月，在第八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，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就表示，共性问
题屡查屡犯，老问题持续高发，相互交织，查而不止。其中包括受理终端管理不严
密，挪用支付接口、买卖终端、一机多码、一机多户的现象频繁出现。

在此之前，2019年6月，银联发布《关于就部分规范问题开展全面自查整改的通知
》，根据85号文要求，坚决打击一机多商户、为非法商户提供支付服务、套用低零
费率价格、移机等突出违规问题。

所以一机多户是支付行业一大顽疾，但与往常不同的是，本次《通知》要求清算机
构将一机多户问题从收单机构追溯到终端生产厂商。

“清算机构应建立生产厂商评估管理机制，并定期进行抽查。发现生产厂商未按要
求生产银行卡受理终端、报送终端序列号登记信息，或存在协助收单机构违规开展
移机、设置“一机多码”、“一机多户”等情形的，清算机构应对生产厂商采取限
期整改、降低评估等级直至停止合作等措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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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卡受理终端由于长时间监管较为严格，本次《通知》重在整治收单行业顽疾，
完善监管机制，最值得研究的还是《通知》对条码支付的相关要求。

2、条码支付终端监管金融化

对于条码支付受理终端，在《通知》中明确表明“收单机构、清算机构应参照银行
卡受理终端相关规定建立健全管理规则。”

一般来说，银行卡受理终端的相关规定大多数是通过清算机构进行规范管理，而对
于条码支付终端则强调了“收单机构”的参与，相较当下条码支付的市场格局来看
，微信支付、支付宝、银联三者争霸，言下之意，微信支付与支付宝也需要对其体
系内的条码支付终端进行规范和管理，建立与银行卡受理终端类似的准入规则。

回顾移动支付发展，没有加入银行卡收单功能的条码支付终端，并不归属于金融PO
S终端，许多终端厂商甚至可以在网上进行公开售卖。一旦微信支付与支付宝建立
与银行卡受理终端类似的监管体系，那么条码支付终端厂商的门槛将提高，市场规
则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其中网上是否可以售卖条码支付终端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
点。

“条码支付受理终端应具备定位功能。”在《通知》中进行了特别的强调，此前发
布的85号文亦有要求，“收单机构为特约商户安装可移动的银行卡、条码支付受理
终端，应当结合商户经营地址限定受理终端的使用地域范围。”

3、什么是条码支付辅助受理终端？

条码支付受理终端的“辅助受理终端”和“收款条码”的相关规定，可谓是前所未
有的。

什么是辅助受理终端？《通知》的解释是“仅具备条码读取或展示功能、不参与发
起支付指令的条码支付扫码设备、显码设备和静态条码展示介质等条码支付辅助受
理终端”。

这是监管层首次定义辅助受理终端，但具体监管细则有待细化。

《通知》表明，对于辅助受理终端，收单机构应建立特约商户编码与收单机构代码
、特约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特约商户收单结算账户和特约商户经营地址等四项
信息的唯一对应关系，并采用有效监测技术，确保上述对应关系在支付全流程中不
被篡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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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央行最近发布的《2020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》中，
联网机具的统计维度有所改变。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联网特约商户和联网机具数据
来源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。自2020年第一季度起，银联调整有关统计口径，新
增统计只能受理二维码的扫码枪、小白盒子、商户静态码等设备和对应的线下联网
商户，并按照可比口径计算环比数据。

如果一个商户没有银行卡受理终端，但收银机借助扫码枪支持条码支付收银，也是
一个电子支付收银的有效商户。条码支付辅助受理终端，或与此有关。

4、个人码与商户码如何区分？

在笔者看来，《通知》最重要甚至可能颠覆整个支付行业规则的，是“区分个人、
特约商户等收款人类型”。

在《通知》的起草说明中明确的强调，从公安部门披露信息来看，收款条码被不法
分子利用通过赌博“跑分平台”、转账收款群等进行快速资金转移，已成为跨境赌
博、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资金链的重要环节。

根据《通知》对收款条码的监管要求显示：“对于银行、支付机构为收款人生成的
，用于付款人识读并发起支付指令的收款条码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应区分个人、特
约商户等收款人类型制定相应规则。对于个人收款条码，应明确条码有效期、同一
个人的收款条码数量、收款笔数和金额等要求；对于特约商户收款条码，应明确使
用场景、同一特约商户的收款条码数量等要求。对于具有明显经营活动特征的个人
，应使用特约商户收款条码。”

在296号文中，曾有明确的ABCD条码支付限额分级，最著名的就是静态条码5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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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额。但这是在个人端进行限制，是支付方，而本次《通知》更加注重收款方。

在条码支付兴起之时，税务部门颇有微词，主要是银行卡收单时代，POS终端收款
能够明确的了解到这是一个商户，商户经营则涉及税务。而个人二维码收款，不能
属于商户，但如果算个人所得税进行计算，又鉴别起来较为麻烦，人与人之间的转
账，也可能涉及债务往来。随着二维码支付的普及，税务部门的声音逐渐淡去。

而今，随着支付合规要求越高，如何鉴定是个人码还是商户码的问题再显。

正如当下政策鼓励，很多人走上街头摆起了地摊，个人就转变成为个体商户，个人
码交易流水突然暴涨，个人码也逐渐演化成了商户码。而当一个个体餐饮店，由于
疫情导致倒闭，收款码由从商户码变成个人码，监管规则该如何适时改变。

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可谓是领了一个较难的任务，这需要互联网巨头参与共同制定规
则，如何区分，区分之后如何对待，区分有误之后如何解除限制，这里面大有学问
。

5、整体评价

《通知》的下发很明确，央行表示是“防范跨境赌博、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”
。对于支付行业来说，《通知》有两大重点，一是整治过去的收单顽疾；二是将条
码支付的收单体系逐渐往传统银行卡收单监管体系迁移，并且推出适用于新型支付
方式的监管条例。

我们能够看到的是，未来POS带来的个人信贷业务会越来越难，且条码支付收单的
门槛也将越来越高，应监管要求，微信支付与支付宝所扮演的产业监管角色也越来
越浓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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